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嘉義縣政府 函
地址：61249嘉義縣太保市祥和一路東段1
號
承辦人：營養師 王秋敏
電話：05-3620123#8519
電子信箱：chiumin@mail.cyhg.gov.tw

受文者：嘉義縣民雄鄉東榮國民小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3年2月2日
發文字號：府教體字第1130033218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詳如主旨 (376500000A_1130033218_ATTACH1.odt、

376500000A_1130033218_ATTACH2.pdf、376500000A_1130033218_ATTACH3.ods、
376500000A_1130033218_ATTACH4.odt、376500000A_1130033218_ATTACH5.pdf)

主旨：轉知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辦理「國民營養健康調查」計

畫，俾利國民營養與健康促進施政參考資料之蒐集，請查

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113年2月1日國健監測字第

1130860075號函辦理。

二、該署為監測國人飲食攝取、營養及健康之現況與長期變

化，辦理旨揭調查，本（113）年度調查委託中央研究院執

行，將由該院專責團隊依調查規劃設計與抽樣結果，巡迴

辦理訪查工作，調查執行期間預定自113年3月至113年12

月。調查實施計畫已依統計法報請行政院主計總處核定(核

定文號:主普管字第1110400652號)，並已遵照人體研究

法，送經主管機關查核之倫理委員會審核通過（核准編

號：AS-IRB02-113071）。

三、有關本年度預定訪查之各年齡層樣本數詳如附件1。為了解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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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個月至18歲兒童及青少年樣本個案最近一個月飲食頻率和

最近24小時的飲食攝取資料，需就讀之公私立幼兒園、國

小、國中及高中職，協助提供資料。調查資料蒐集程序簡

述如下：

(一)本調查將先徵得樣本（或其法定代理人）之書面同意，

再進行調查資料收集，由巡迴各縣市之專責研究團隊，

以家訪或視訊訪視方式蒐集民眾飲食攝取、營養及健康

資料，完成問卷訪問者另安排身體檢查，並收集血液、

尿液檢體進行實驗分析。

(二)為精確測量其最近一個月飲食頻率和最近24小時的飲食

攝取資料，爰需貴校協助提供樣本兒童及青少年在幼兒

園或學校用餐資料；若有設立廚房或配合之餐飲工廠供

應學生營養午餐，亦需請學校協助提供營養午餐菜單，

並協助訪員建立營養午餐食譜及食材/調味料秤重等相關

事宜。

(三)以上飲食攝取資料之測量由中央研究院另行通知學校協

助提供資料。該院連絡窗口為生物醫學科學研究所林姝

蓁小姐，電話：（02）26523025，電子郵件信箱: 

kellylin@ibms.sinica.edu.tw 。

四、檢附中選鄉鎮市區訪視及體檢預定行程表(如附件2)，於上

述調查期間內，如遇本調查訪員洽詢樣本兒童或青少年飲

食攝取狀況或調查團隊有場地借用事宜時，請學校惠予提

供協助。

五、另檢附本案調查計畫書（如附件4）及倫理委員會審核通過

證明（如附件5）供參。調查所涉個人資料保護事項，將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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個人資料保護法辦理，若涉未成年人員部分，亦需經家長

同意後執行，參與民眾之相關權益，已載明於研究參與者

同意書於訪視時向個案說明。

正本：嘉義縣立民雄國民中學、嘉義縣民雄鄉民雄國民小學、嘉義縣民雄鄉東榮國民小
學、嘉義縣民雄鄉三興國民小學、嘉義縣民雄鄉菁埔國民小學、嘉義縣民雄鄉興
中國民小學、嘉義縣民雄鄉秀林國民小學、嘉義縣民雄鄉松山國民小學、嘉義縣
民雄鄉大崎國民小學、嘉義縣民雄鄉福樂國民小學、嘉義縣私立協志高級工商職
業學校、國立民雄高級農工職業學校、教育處幼兒教育科

副本：中央研究院生物醫學科學研究所、教育處體育保健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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